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

学位中心函〔2021〕24号

教育部学位中心关于开展2021年中外合作办学
评估工作的通知

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

根据教育部国际司下发《关于开展 2021 年中外合作办

学评估工作的通知》（教外司办学〔2021〕478号）要求，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以下简称“学位中心”）

负责中外合作办学合格评估工作的组织实施，有关省级教育

行政主管部门和办学单位分别负责本行政区域和本单位所

举办项目和机构评估的有关工作。

按照学位中心函〔2021〕17号通知，参评对象核查工作

已经完成，现就评估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组织参评项目和机构自评自查

2021 年中外合作办学合格评估参评的项目和机构包括

以下四类：（一）2021年招生截止年份到期或批准书有效期

到期；（二）已有一届毕业生且未参加过评估；（三）2019

年评估结果为“有条件合格”；（四）距离上一次评估满五年。

经国际司确认参评对象名单见附件 1。

各省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本行政区域内参评

对象（一）、（二）类开展自我评估，准备相关自评材料；

参评对象（三）、（四）类开展自我检查，准备相关自查材

料。具体要求如下。



1.自我评估对象自评内容

参照《中外合作办学评估单位自评工作手册（2021）》

（见附件 2）相关要求，重点围绕党建工作、依法依规办学

及引进优质教育资源情况等方面开展自我评估，形成《自评

报告》。在线提交以下材料的扫描件，其中，材料 1、4、5

和 12有关表格可在评估平台中下载样表。

（1）加盖公章的评估材料核查清单表；

（2）加盖公章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机构自评报告》；

（3）获批时的行政许可文件（教育部国际司正式发文）

或《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机构批准书》；

（4）中外方共同签署的最新《中外合作办学协议》和

获批时报送的《中外合作办学协议》（包括中、外文本）。

如现行协议与获批时的协议有变动，需提交加盖公章的协议

变更记录表；

（5）获批时报送的人才培养方案。如现行人才培养方

案与获批时的培养方案有变动，需提交加盖公章的人才培养

方案变更记录表，培养方案对出国/不出国学生适用情况说明；

（6）2020年秋季招生使用的招生简章；

（7）2020会计年度的《财务审计报告》；（机构需由

第三方财务审计机构提供正式报告，项目可由第三方财务审

计机构或者学校内部财务审计部门提供正式报告）

（8）有关收费标准的批准文件；

（9）《自评报告》等材料中重要信息佐证材料的直接

查询方式（网址、联系电话、邮箱等）；

（10）授予外方学位的，需提供外方学位证书式样及外



方授予本校同专业学位证书式样；

（11）《外方评价意见》；

（12）加盖中方公章并经中外方管理人员共同签署的

《办学信息诚信承诺书》；

（13）如项目/机构的行政审批文件与教育涉外监管信息

网（网址：http://www.jsj.edu.cn）公布信息不一致，需提交

加盖公章的变更依据和时间等情况说明。

2. 自我检查对象自查内容

结合之前参评情况，在自查党建工作、依法依规办学及

引进优质教育资源情况基础上，重点是查找问题，自查整改

举措以及落实情况。对于 2019 年评估结果为“有条件合格”

的项目，需对照专家意见重点检查存在问题的整改情况，提

交整改报告。在线提交以下材料的扫描件，其中，材料 2、3

中有关表格可在年报平台中下载样表。

（1）获批时的行政许可文件（教育部国际司正式发文）

或《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机构批准书》；

（2）中外方共同签署的最新《中外合作办学协议》和

获批时报送的《中外合作办学协议》（包括中、外文本）。

如现行协议与获批时的协议有变动，需提交加盖公章的协议

变更记录表；

（3）获批时报送的人才培养方案。如现行人才培养方

案与获批时的培养方案有变动，需提交加盖公章的人才培养

方案变更记录表，培养方案对出国/不出国学生适用情况说明；

（4）物价部门有关收费标准的批准文件；

（5）2020年秋季招生使用的招生简章；



（6）重要信息佐证材料的直接查询方式（网址、联系

电话、邮箱等）；

（7）授予外方学位的，需提供外方学位证书式样及外

方授予本校同专业学位证书式样；

（8）《外方评价意见》；

（9）《整改报告》（“有条件合格”项目提供）；

（10）机构的决策机构人员组成信息、机构管理人员信

息（仅针对机构）；

（11）机构章程（仅针对机构）。

参评对象（一）、（二）类的自评材料通过学位中心的

“中外合作办学评估工作平台”（以下简称“评估平台”，网址：

http://hzbx.cdgdc.edu.cn）进行提交。评估平台将于 6月 3日

—7月 4日期间开放，登录账号密码见附件 1。

参评对象（三）、（四）类的自查材料通过教育部中外

合作办学年度报告系统（以下简称“年报系统”，网址：http:/

/nianbao.crs.jsj.edu.cn/）进行提交。年报系统将于 6月 3日—

7月 4日期间开放，登录账号密码为单位年报的账号密码。

为配合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本次评估无需报送

纸质版材料，所有材料以在评估平台提交的电子版材料为准。

二、提交评价意见

各省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在 7月 11日前登录评估平台，

提交对本行政区域内所有参评对象“办学单位外部效益”的评

价意见，即《中外合作办学评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评价意见

表》（样表见附件 3）。



三、配合网上公示

学位中心对各参评项目和机构报送的评估材料形式审

查后，进行网上公示。自我评估参评对象的公示内容包括自

评报告中的基本情况信息和办学情况简介；自我检查参评对

象的公示内容为 2020 年年度报告中的单位自评报告。各省

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需在官方网站首页公示本行政区域内

参评项目和机构相关内容，公示的具体安排另行通知。

此外，为确保评估工作顺利开展，学位中心在评估平台

提供了中外合作办学相关文件的电子版，各省级教育行政主

管部门可根据需要下载使用。

联系电话：010-82370602/8180 胡文涵、朱玮、崔晓旭

电子邮箱：hzbx@cdgdc.edu.cn

附件：

1.2021年中外合作办学评估经国际司确认参评对象名单

2.《中外合作办学评估单位自评工作手册（2021）》

3.《中外合作办学评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评价意见表》（样表）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

2021年 6月 2日


	2021年中外合作办学合格评估参评的项目和机构包括以下四类：（一）2021年招生截止年份到期或批准书
	各省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本行政区域内参评对象（一）、（二）类开展自我评估，准备相关自评材料；参
	参评对象（一）、（二）类的自评材料通过学位中心的“中外合作办学评估工作平台”（以下简称“评估平台”，

